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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106年12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115年03月05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課程內容之理論與實務結合，縮短學

用差距，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多元競爭力之專業人才，推行實務教學，

特訂定「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業界教師」(以下簡稱業師)，應以業界中(排除各級

學校專兼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且表現優異之人士為

對象，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國內、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

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二)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者。 

(三)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者。 

(四)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 

(五)其他經教學單位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三、本要點所稱之「協同教學」，係指由本校專任教師主持課程教學，部

份內容邀請業師參與共同教學或指導進行課程活動，原授課教師若全

程參與課程授課，則核計教學時數。 

前項申請業師協同教學之課程，以該教學單位專業實務性課程為原

則。 

四、協同教學之教學課程大綱應由本校原授課專任教師上網填寫並註明業

師協同教學之時程或週次，相關成績考核與登錄由原授課專任教師辦

理。 

五、每門課程參與之業師及無部定資格者總時數不得超過總授課時數之

1/3為限(微型課程除外)。若有超過者，需提特殊課程審查會議審議

通過，始得開課。每位業師同一學期參與之課程數以不超過二門為

限。 

六、業師協同教學之課程，原專任授課教師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計算，依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及暑期跨領域學分學程施行細則規定辦

理。 

業師授課鐘點費若由相關專案補助計畫支應，則依編列標準核給；另

有其他情形依簽准金額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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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業師遴聘審查機制規定如下： 

(一)各教學單位之教師申請業師協同教學，須於實際開課前二個月完

成審查與聘用程序。 

(二)各單位應擬具「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申請表」(表號：

060006801)  

一、 八、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長庚大學遴聘業界教師協同教學申請表 

一、課程資料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二、業師資料 

業師姓名  現職公司  

服務年資  工作職稱  

最高學歷 

校系所科 
 職業專長  

與本課程 

相關之經歷 
 

三、系(所)審查結果 

業界教師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國內、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

資者。 

□具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者。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 

□其他經教學單位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符合課程促進教學與學習程度(符合評估5分最高，依次下推) 

1.個人專長符合度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2.個人特殊績效 

3.預期協助產學合作 

4.預期協助校外實習 

5.預期協助課程專業學習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第   次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學年度第   學期起聘 

學院 開課單位 

院長 系主任/所長 課程負責教師 

表號：060006801 

 


